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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法院发布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有关案例，提醒商家守法行商

离谱！一店主竟在凉茶里添加布洛芬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邓

玉廷）食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但是一些利欲熏心的商家为了赚钱铤而

走险，罔顾消费者健康，不惜在食品中违

规添加有毒、有害物质，或用有毒、有害物

质对食品进行处理。近日，东莞市第二人

民法院发布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有关案例，提醒商家守法行商。

案例1

凉茶铺店主卖“加料”凉茶

被告人黎某原系东莞市沙田某某凉

茶店经营者。2024 年，黎某在经营过程

中，擅自将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的

药粉添加入销售的凉茶中。2024 年 3 月

11日，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沙田分局依

法对沙田某某凉茶店进行检查，对销售的

6款凉茶进行抽检，并从现场起获可疑白

色粉末一包。经检测，上述抽检的凉茶

中，部分检测出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氯苯

那敏、布洛芬等成分，现场起获的粉末中

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成分。2024

年9月5日，民警将黎某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黎某的行为已

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应予

惩处。黎某归案后坦白自己的罪行，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考虑黎某犯罪情节较轻，认罪

悔罪态度较好，没有再犯的危险，回归社会

服刑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且足以达到惩罚与

教育的目的，可以依法对其适用缓刑。最

终，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认定黎某犯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

案例2

市场摊主用硼砂清洗猪肉后销售

2018年6月开始，被告人蔡某在其经

营的东莞市厚街镇某市场摊位内，为了保

鲜而长期购买硼砂，用于清洗猪肉，再进

行销售。2023年2月11日15时许，公安机

关在上述摊位的冰箱里缴获冻猪肉（经检

测，该冻猪肉的硼酸含量为529mg/kg），并

在蔡某住处厚街镇下汴社区空中花园某

房间内缴获硼砂7.5包（每包500克）。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蔡

某在生产、销售的食品掺入有毒、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并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最终，法院认定蔡某犯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60000元。蔡某不

服，上诉至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

原判。经办法官表示，“保鲜”不能突破安

全底线，硼砂系《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

准》明令禁止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对人体神

经系统、消化系统具有蓄积性毒性，长期摄

入可致器官损伤。肉类经营者应当建立冷

链保存、临期预警等合规制度，切莫以牺牲

消费者健康为代价追求短期收益。

【案件回放】

2020年4月14日，杨某与良某公司

签订《车辆挂靠合同》，约定杨某将其出

资购买的粤 A 牌车辆挂靠在良某公司

名下运营，杨某是该车的所有权人和实

际支配人，涉案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应

由杨某承担法律责任的，良某公司不承

担任何责任；因本协议发生争议，维权

的合理支出由败诉方承担等。

杨某在使用涉案车辆过程中，发生

交通事故致案外人易某受伤，经交警部

门认定，杨某负全责，易某无责。涉案

车辆在案外人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交强

险和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

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

杨某支付了赔偿款7000元，保险公司支

付了赔偿款358000元。

经各方协商，达成赔偿方案协议，

清远市清城区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确

认调解协议有效。协议中载明：良某公

司赔偿易某10万元。但良某公司在调

解笔录补充“由于我司是事故涉案车辆

的挂靠公司，我司保留向被申请人杨某

主张权利”，杨某并未提异议。2021 年

12月10日，良某公司向易某指定账户转

账10万元，另提交了民事委托合同及律

师费发票，显示其为本案纠纷支付了律

师费用。

良某公司后诉至法院，要求杨某赔

偿良某公司垫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 10

万元及利息，并赔偿维权产生的相关费

用。

【法院判决】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首先，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

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挂靠

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

规范的是挂靠车辆的外部关系，目的是

为了保证交通事故受害者的权利得到

最大限度的救济，但并不是处理车辆挂

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责任分担问题的

依据，原告、杨某之间的内部责任应按

双方之间的挂靠合同进行处理。

其次，《车辆挂靠合同》明确约定，

涉案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应由车方承

担法律责任的，杨某作为该车的实际支

配人及所有权人自行承担责任，良某公

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该约定是双方的真

实意思表示，且杨某作为车辆的所有人

和使用人，应对车辆运营过程中的赔偿

纠纷负责，故良某公司有权根据合同的

约定向杨某行使追偿权。最后，在案外

人易某交通事故案件的调解中，良某公

司在调解笔录中明确“由于我司是事故

涉案车辆的挂靠公司，我司保留向被申

请人杨某主张权利”，杨某对此并未提

出异议，且杨某有全程参与调解过程，

对于良某公司赔付的数额亦知悉。从

案外人易某案的诉请及案情看，良某公

司承担的赔偿金额并未加重杨某的责

任。综上，现良某公司要求杨某返还因

挂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支付的赔偿

款10万元，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此外，双方并未在《车辆挂靠合同》中

约定良某公司承责后向杨某追偿时可主

张利息、律师费等损失，由此，对于良某公

司主张的利息及律师费，法院不予支持。

白云法院依法判决，杨某向良某公司

支付赔偿款100000元；驳回良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杨某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释法】

经办法官表示，在司法实践中，我

国只允许有资质的运输公司从事运输

行业，因此，个人只有将自己所有的车

辆挂靠在运输公司名下才能从事运

输。所挂靠的车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法律支持被挂靠的公司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被挂靠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增加

了对受害人的利益保护，属于法律上的

善意行为。赋予被挂靠人追偿权，也是

对该善意行为的鼓励和肯定，因此，被

挂靠人享有向挂靠人追偿的权利。

法官提醒，作为车主，应当清晰认识

到，挂靠单位只是名义上的车主，挂靠车

辆发生交通事故，其侵权行为人是车主，

而不是挂靠单位，挂靠单位无法预知和控

制事故的发生，并非当然的赔偿责任主

体。作为挂靠单位，应当规范挂靠运营行

为，实施严格准入制度，收取车主管理费

等费用后，应当对车辆积极行使管理、监

督责任，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购买交

强险、商业险，避免只挂名不管理的情形，

降低交通事故隐患，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挂靠车辆出事故，车主应担责吗？
■全媒体记者林婷玉 通讯员欧阳莉

■资料配图

省消委会提醒：

盗版童书或重金属超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粤消宣）日前，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聚焦

儿童图书和教辅材料领域，发布专项提

示，提醒广大家长警惕盗版童书（含非法

教辅材料）风险，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阅

读环境。

省消委会提示，要警惕盗版童书风险

隐患，包括材质安全不达标、质量堪忧易误

导、视觉健康受威胁。省消委会指出，出于

压缩成本的目的，盗版童书普遍使用劣质

油墨、纸张和胶黏剂，此类材料可能释放甲

醛、苯类化合物等挥发性有害物质，铅、铬

等重金属含量也容易超标。儿童在翻阅、

触摸过程中，有害物质可通过皮肤接触或

呼吸道吸入，长期暴露可能影响儿童身体

健康。此外，盗版童书因扫描或文字识别

误差，且未经专业编辑审核，常出现错字、

漏字、缺页、内容重复、图文不匹配等问题，

涉及拼音标注、数学公式、历史事件时间

线、学科知识点、习题答案等重点内容时，

错误信息易误导儿童认知，干扰正常学习

进程，甚至形成错误知识记忆。同时，因印

刷设备简陋、制版精度不足，盗版童书普遍

存在文字重影、图像模糊、色彩失真、纸张

透墨等问题。儿童阅读时需频繁调整视距

聚焦，长时间使用易加剧视觉疲劳，增加近

视、散光等视力损伤风险。

为此，省消委会建议，家长尽量通过

出版社或童书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专业书

店、大型电商平台自营店等正规渠道购

买。优先选择标有“绿色印刷认证”标识

的童书。警惕异常低价陷阱，对宣称“正

版1折清仓”“超低价套装”等明显背离市

场价格规律的促销行为保持警惕，避免落

入盗版销售陷阱。在购书时，可三步骤查

看图书质量：一要闻一闻，开封后检查是

否存在刺鼻气味；二要摸一摸，触摸纸张

是否厚实平滑，轻抖书页检查是否容易掉

屑脱页；三要看一看，核查版权页ISBN编

码是否完整，比对正文内容是否存在字迹

模糊、行距不均、色彩偏差、内容错误等异

常。新购图书拆除塑封包装后，可在通风

环境静置1-2天，以加速挥发可能残留的

有害物质；指导儿童养成“阅读前后洗手”

“勿边看书边进食”等良好的阅读习惯。

以案说法


